
济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在镇（街道）开展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通告

生态环境局交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集中行使的行政

处罚权事项清单共 6 项

一、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关于印发《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

（修订）》《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豫环

文〔2020〕177 号）

第七条 裁量基准计算公式：

X：处罚金额；
M：法定处罚金额上限；
N：法定处罚金额下限，下限可以为零；
A：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n：其余裁量因素个数；
Bi：其余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生态环境部门决定处罚金额时，首先确定裁量基准中各项

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再通过计算公式确定处罚金额，然后根
据本规则调整决定处罚金额。若首要裁量因素同时有多个时，
选择裁量等级高的一个裁量因素作为首要裁量因素，其余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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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进行计算。罚款金额按照四舍五入取整到元。

1. 以拒绝进入现场等方式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
法机构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或
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二）大气污染防治类

序号 1

违法行为
以拒绝进入现场等方式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或者其他

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

假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

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

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

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以拒绝进入

现场等方式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予以处罚。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拒绝检查

情形

迟滞 10分钟以上 30分钟以内 1

迟滞超过半小时 2

阻碍或隐匿部分资料 3

围堵、滞留执法人员或拒绝提供资料 4

暴力抗法 5

★弄虚作假

情形

提供非关键性假信息 1

提供假信息 3

伪造现场或证据 5

违法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2次及以上 5



备注

2. 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

（二）大气污染防治类

序号 26

违法行为
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

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

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

扬尘的物料的。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100吨以下 1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100吨以上 500吨以下的 2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500吨以上 1000吨以下的 3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1000吨以上 2000吨以下的 4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2000吨以上 5

项目建设

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规划 1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位于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3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

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5

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 100m2以内的 1

占地面积 100m2以上 500m2以内的 3

占地面积 500m2以上的 5

违法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2次及以上 5

是否配合 配合调查 1



执法检查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3.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
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二）大气污染防治类

序号 27

违法行为
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

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

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

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

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100吨以下 1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100吨以上 500吨以下的 2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500吨以上 1000吨以下的 3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1000吨以上 2000吨以下的 4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2000吨以上 5

项目建设

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规划 1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位于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

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3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

特殊保护的区域
5

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 100m2以内的 1

占地面积 100m2以上 500m2以内的 3

占地面积 500m2以上的 5

违法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2次及以上 5

是否配合 配合调查 1



执法检查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4.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二）大气污染防治类

序号 28

违法行为 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违反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二款 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

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

整治：（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装卸物料 100吨以下的 1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装卸物料

100吨以上 500吨以下的
2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装卸物料

500吨以上 1000吨以下的
3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装卸物料

1000吨以上 2000吨以下的
4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装卸物料 2000吨以上的 5

项目建设

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规划 1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位于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

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3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5

企业规模

个人或个体工商户 1

微型企业 2

小型企业 3

中型企业 4

大型企业 5

违法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2次及以上 5

是否配合 配合调查 1



执法检查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5.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
（七）其他类

序号 4

违法行为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

违反条款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处罚依据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

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1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养殖规模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尚未

投入生产
1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年出

栏生猪不足 10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
2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年出

栏生猪 1000头以上，不足 20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

猪的养殖规模)
3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年出

栏生猪 2000头以上(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
5

污染物设施

污染物处理设施已建成并配套使用的 1

污染物处理设施已建成，仍造成一定污染 3

未建设污染物处理设施，造成污染 5

建设地点

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1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5

违法时间

不满 1个月 1

1个月以上，不满 3个月 3

3个月及以上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6.通用处罚裁量基准（对将未经处置的畜禽粪便、污水直接排入环
境的处罚）

通用处罚裁量基准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一般 1

较重 3

严重 5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 1

小型企业 2

中型企业 3

大型企业 5

违法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 2次及以上 5

违法行为

发生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规划 1

不符合环境功能规划，但不在保护区内 2

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3

位于自然保护区缓冲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4

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5

违法时间

不满 1个月 1

1个月以上，不满 3个月 2

3个月以上，不满 6个月 3

6个月以上，不满 12个月 4

12个月以上 5

备注

注：除专项处罚裁量基准所列情形外，其他违法情形均适用此基准





“企业规模”中的“大中小微型企业”参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认定，如有更新，按最新版本认定。
附表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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